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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

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
公告

被告人张小雷犯集资诈骗罪一案（以下简称“钱宝系”

案件）涉财产部分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立案

执行，为维护受损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，将依法开展“钱

宝系”案件全国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工作，现将信息登

记核实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登记核实对象

信息登记核实对象为参与“钱宝网”线上集资和“钱宝

系”企业线下集资，且转入资金有损失的集资参与人。

实际转入金额（仅指转入的本金，不包括收益）减去提

现金额、消费金额为实际损失金额。无实际损失金额的集资

参与人不纳入登记核实范围。

集资参与人实名注册多个“钱宝网”账户的，或同时参

加线上、线下集资的，其转入、提现、消费及损失金额合并

计算。

二、登记核实方式

本案信息登记核实工作采取线上方式开展。受损集资参

与人通过微信扫描本公告下方二维码进入微信小程序（程序

名：“钱宝系”案件信息登记核实系统）进行信息登记核实，

微信小程序启用时间：2023 年 1 月 5 日 9:00。

三、登记核实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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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参与人在微信小程序上实名注册并登录后，按照提

示依次完成核实“钱宝网”账户名称、填写收款账户信息、

确认集资信息等操作。

四、登记核实时间

信息登记核实工作期限：2023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2

月 10 日，春节期间（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7

日）微信小程序暂停开放。

五、登记核实内容

集资参与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登记个人身份、联络方式、

收款账户等信息，并对参与集资情况进行核实，具体如下：

1.登记身份信息：按照系统要求填写姓名、性别、身份

证号码、工作单位等；

2.登记联络信息：按照系统要求填写通讯地址、手机号

码等；

3.登记账户信息：按照系统要求填写收款银行卡账号、

开户行名称等；

4.核实集资信息：对参与“钱宝网”线上集资和“钱宝

系”企业线下集资信息进行核实。

六、登记核实所需材料

1.身份信息材料：集资参与人应上传本人身份证照片。

2.收款账户材料：为便于接收清退款项，集资参与人应

准备本人名下银行卡，并将收款卡号、开户行等信息录入系

统。提供的账户应为中国工商银行或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

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交通银行开立的Ⅰ

类银行卡，并确保该银行卡账户状态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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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集资参与人如对信息登记核实系统展示的其本人集资

信息有疑义，还应提供相应证据材料（具体要求详见微信小

程序公告栏中《关于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

实中申请疑义的说明》）。

七、风险提示

1.本次信息登记核实的结果将作为资金清退的依据。请

集资参与人及时参与并确保填写信息准确，避免因不按时、

不按要求参加登记核实而影响自身合法权益。未在规定时间

内进行登记或填写信息不准确的，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集

资参与人自行承担。

2.集资参与人须在信息登记核实系统对其损失金额进行

确认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对损失金额进行确认的，不列入资金

清退对象。请集资参与人登录系统后，尽快完成损失金额的

确认；如集资参与人对损失金额不予认可，请及时通过信息

登记核实系统提交疑义申请，以免影响资金清退进度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1.本次信息登记核实原则上应由集资参与人本人操作完

成；确因特殊原因无法由本人进行操作的，由代理人代为操

作；集资参与人已死亡的，由其继承人操作完成（具体要求

详见微信小程序公告栏中《关于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

信息登记核实中代理事宜的说明》《关于“钱宝系”案件集

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中继承事宜的说明》）。

2.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。办案机

关不会要求集资参与人通过其他途径提供个人隐私信息，不

会提出转账、验资、缴费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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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故意编造虚假信息、伪造证据材料、干扰信息登记核

实工作、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
4.对信息登记核实有疑问的，请电话咨询或通过微信小

程序提交留言。

信息登记核实咨询电话：025-83577822。

咨询电话接听时间：2023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2 月

10 日，工作日 9:00-18:00（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特此公告

微信小程序二维码

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3 年 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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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工作说明

一、开展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工作

的主要工作目的是什么？

答：本次信息登记核实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核定本案受损

集资参与人的范围、损失金额，并为后续资金清退工作提供

数据基础。

为此，参与本次信息登记核实的集资参与人可通过微信

小程序，登记个人身份、联络方式、收款账户等信息，并对

其参与集资情况进行核实。

二、本次信息登记核实采取何种方式开展？

答：集资参与人可登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

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公告，使用微信扫描小程序二维

码，进入“钱宝系”案件信息登记核实系统，进行登记个人

信息、核实集资数据等操作。用于线上登记的微信小程序已

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，系统设计简明、清晰，便于操作。同

时，人民法院制作了系统操作视频和文字教程，方便集资参

与人清晰、便捷地完成信息登记核实流程。

三、本次信息登记核实是否同时通过线下方式开展？

答：“钱宝系”案件涉及的集资参与人分布范围广，为

减少集资参与人参与信息登记核实的成本、减少人员聚集，

暂不支持线下的登记核实。

四、人民法院如何确保集资参与人在系统中操作的真实

性？

答：参与本次信息登记核实的人员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

实名注册，并由本人在信息登记核实系统微信小程序中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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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登记、数据核实、证据材料上传等全部操作。微信小程

序系统在注册和操作关键节点均会对操作人员进行人脸识别

验证，确保系本人操作。

参与信息登记核实的人员应对其自行填写、上传材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如因填写、上传信息有误，或其他操作错误影

响其后续资金清退，由参与信息登记核实的人员自行承担相

关责任。

五、符合何种条件的集资参与人可以参与“钱宝系”案

件信息登记核实？

答：信息登记核实对象为参与“钱宝网”线上集资和

“钱宝系”企业线下集资，且转入资金有损失的集资参与人。

六、信息登记核实期间，集资参与人在什么时间可以登

录微信小程序进行操作？

答：因本次信息登记核实采取线上方式开展，因此在信

息登记工作期间的任何时间，集资参与人均可进行注册、登

记、核实、留言等各项操作。为避免网络拥堵，集资参与人

可错峰操作。

如有疑问，集资参与人可拨打信息登记核实咨询电话：

025-83577822。

咨询电话接听时间：2023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2 月

10 日, 9:00-18:00（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七、如集资参与人以外的人员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的，

应如何处理？

答：人民法院以在“钱宝网”注册的人员身份信息作为

认定集资参与人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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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确实存在借名参与“钱宝网”集资的情形，实际出资

人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

八、集资参与人未参加本次信息登记核实是否会影响到

资金清退？

答：集资参与人提供其身份信息、接收清退款项账户信

息，并对本人集资信息（转入、提现、损失等金额）进行确

认，是向其清退资金的基础。因此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信息

登记核实的，司法机关将无法清退款项。为确保集资参与人

合法权益得到尽快实现，请积极参与本次信息登记核实。

九、前期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集资参与人，是否也需

要参加本次信息登记核实？如果前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，是

否影响本次信息登记核实？

答：前期向公安机关报案是为了侦办案件，不论前期是

否向公安等部门报案，均需参加本次信息登记核实。

十、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如何计算？

答：实际转入金额（仅指转入的本金，不包括收益）减

去提现金额、消费金额为实际损失金额。无实际损失金额的

集资参与人不纳入登记核实范围。

集资参与人实名注册多个“钱宝网”账户的，或同时参

加线上、线下集资的，其转入、提现、消费及损失金额将合

并计算。

十一、“钱宝系”企业线下集资指什么？

答：“钱宝系”企业线下集资，是指“钱宝系”企业组

织的，不通过线上操作，通过线下签订合同、转入转出资金

的非法集资项目，如苏河一期、苏河二期等。

十二、集资参与人参与登记核实需准备哪些材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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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集资参与人参与信息登记核实前，需提前准备本人

身份证、本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或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

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交通银行开立的Ⅰ类银

行卡。

如集资参与人对信息登记核实系统展示的其本人集资信

息有疑义，还应提供相应证据材料。

十三、如集资参与人本人因故无法参与信息登记核实如

何处理？

答：因本次信息登记核实通过线上方式开展，故原则上

应由集资参与人本人操作完成。

集资参与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或其本人因被羁

押、身患重病等原因确实无法亲自操作的，可由他人代为操

作。具体要求及应提交的材料，请在微信小程序公告栏中查

看《关于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核实中代理事

宜的说明》。

十四、集资参与人已死亡的如何处理？

答：集资参与人已死亡的，由其继承人参与信息登记核

实。集资参与人有多个继承人的，由首个在信息登记核实系

统注册的继承人代为操作。申请继承应提交的材料，请在微

信小程序公告栏中查看《关于“钱宝系”案件集资参与人信

息登记核实中继承事宜的说明》。

继承人领取清退款项的事宜，在完成信息登记核实后另

行公告通知。

十五、资金清退工作于什么时候开始？

答：本次信息登记核实完成后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

法院将根据登记核实工作结果，确定集资参与人清退金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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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，届时请密切关注“钱宝系”案件信息

登记核实系统微信小程序首页公告栏中相关公告。

十六、资金清退对象包括哪些？

答：资金清退对象是参与并完成信息登记核实工作的受

损集资参与人。

集资参与人在信息登记核实系统对其损失金额进行确认

后，视为完成信息登记核实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损失数额

确认的，不属于本次资金清退对象。

十七、集资参与人可否会见办案人员？或者委托诉讼代

理人或推举代表人线下参与案件办理？

答：该案集资参与人众多，为提高工作效率、避免人员

聚集，信息登记核实及资产处置阶段不在线下接待集资参与

人；如集资参与人针对信息登记核实及资金清退有问题需要

咨询或反映，可拨打热线电话或通过微信小程序留言。

十八、目前资产处置进展情况如何？

答：资产处置阶段，办案单位积极开展资金追缴、资产

处置工作，但由于涉案资产所处地域分散、种类繁杂，受前

期疫情和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，资产处置难度加大，部分资

产尚未处置完毕。

后续将继续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，并根据后续工作成

果分批次组织资金清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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